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园区，旗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经旗人民政府研究，现将《达拉特旗 2024 年促进消费活动

提质升级若干举措》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4年 5月 18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国发〔2024〕7 号）精神，进一步释放市场

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按照《鄂尔多斯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提升（强商贸扩内需促消费）及建设消费中心城市三年行

动方案（2023—2025 年）》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我旗实际，特制

定如下阶段性举措。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全旗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品质有效提

升，消费规模稳步壮大，促进 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推动

5 家以上商贸流通品牌店落地。 

二、活动时间和范围 

（一）活动时间 

2024 年 5月 1 日—2024 年 7 月 31 日，旗工信和科技局会同

旗属国有企业长河公司通过债权凭证，共计发放 600 万元（债权

凭证、消费券或现金方式），分轮滚动式发放消费券至消费补贴

资金使用核销完成，消费券时效周期为 3 个月。 

（二）活动范围 



全旗诚信经营商贸流通示范企业（指近年来由商务部门评选

的全旗诚信经营商贸流通示范企业） 

三、工作重点 

（一）支持消费增量提质 

1.支持开展促消费活动。支持我旗诚信经营商贸流通示范企

业举办独具特色的主题消费活动，根据企业活动的成效，进行绩

效评价验收，对成功举办消费促进主题活动的企业，每场活动给

予 1—5万元补贴（债权凭证、消费券或现金方式）。 

参与上述活动的企业可向旗工信商务部门申请备案，凭相关

资料等有效凭证，经验收评估合格后，可申请资金补贴，总补贴

金额不超过 30万元。 

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 

配合单位：旗财政局、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引导消费潜力释放 

2.开展汽车大宗商品消费补贴。 

（1）购买新车消费补贴。在全旗内汽贸诚信经营商贸流通

示范企业购买燃油车、新能源轿车等全新乘用汽车及微型或轻型

货车（含皮卡)，购车人不限户籍、在旗内落户注册使用性质为

非营运的、开具本地购车发票并缴纳办理购置税发票，采取先购

后补方式，购车发票金额（不含增值税）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

下、10万元（含）—20万元、20 万元（含）以上可分别申领 2000

元（政府补贴 1000 元、企业补贴 1000元）、3000元（政府补贴



2000元、企业补贴 1000元）、4000 元（政府补贴 3000 元、企业

补贴 1000元）消费券三档。 

（2）汽车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消费者转让或报废（不含变

更登记）本人名下 2024年前注册登记的非营运小客车（在我旗

注册备案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经销企业获取二手车交易发

票或在旗内注册备案的报废车拆解企业获取车辆报废回收证明），

并且在我旗汽贸诚信经营商贸流通示范企业购买燃油车、新能源

轿车等全新乘用汽车及微型或轻型货车（含皮卡)，购车人不限

户籍、在旗内落户注册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的、开具本地购车发票

并缴纳办理购置税发票，采取先购后补方式，购车发票金额（不

含增值税）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10万元（含）—20万元、

20 万元（含）以上可分别申领 3000 元（政府补贴 2000元、企

业补贴 1000 元）、4000 元（政府补贴 3000元、企业补贴 1000

元）、5000元（政府补贴 4000元、企业补贴 1000元）消费券三

档。 

参与活动的车企在旗工信和科技局申请备案，坚持谁先申报、

谁先获得、聘请委托专业团队审核发放的原则，每月每家补贴车

辆原则上不超过 40 辆，每月总补贴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债权凭

证及消费券；如当月某家销售企业未达到 40 辆销售上限，按照

促进消费、控制总量的原则，在每月总补贴金额不变的前提下，

可以适当进行微调。促销时间截止或补贴资金发放完毕满足其中

一项，则活动结束。鼓励消费券长周期循环高效使用。 



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 

配合单位：旗财政局、旗税务局、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3.开展家电大宗商品消费补贴。 

（1）购买新家电消费补贴。在旗内家电诚信经营商贸流通

示范企业购买家电的，新购家电产品补贴分三档（不包括相关税

费，下同），每单满 1000元（含）补贴 300 元消费券（政府补贴

200 元、企业补贴 100元）、每单满 5000元（含）补贴 1500元

消费券（政府补贴 1000元、企业补贴 500元）、每单满 1万元（含）

补贴 3000元消费券（政府补贴 2000 元、企业补贴 1000元）。 

（2）家电以旧换新消费补贴。凡以旧换新的个人消费者，

其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电脑、空调等旧家电产品大件，通过

我旗家电诚信经营商贸流通示范企业现场验证并依据个人意愿

进行回收，纳入回收系统并出具有效回收凭证，补贴 100 元消费

券（政府补贴 50元、企业补贴 50元），按照回收价格对新购产

品价格进行直减。 

参与活动的家电企业在工信和科技局申请备案，每月总补贴

不超过 30万元消费券的控制原则，坚持谁先申报、谁先获得、

聘请委托专业团队审核发放的原则，促销时间截止或补贴资金发

放完毕满足其中一项，则活动结束。鼓励消费券长周期循环高效

使用。 

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 

配合单位：旗财政局、旗税务局、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支持市场主体统一决算 

4.支持商贸企业统一会计结算。鼓励有条件的大型商场、建

材市场、汽贸市场、家电城等，引进实行统一会计结算并纳入商

贸统计的商贸企业，建成验收合格并纳入统计后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总补贴金额不超过 60万元。 

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 

配合单位：旗财政局、旗税务局 

（四）支持知名品牌引育 

5.支持品牌店建设。一是支持知名品牌引进。按照《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首店首发经济促进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文件要求，支持引进并成功落

户我旗的知名品牌店和高端连锁酒店，建成验收绩效评价后，并

成功纳入统计的运营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 10—20万元，总补贴

金额不超过 40万元。二是支持汽车品牌店建设。在旗内成立品

牌授权店，建成验收绩效评价后，并成功纳入统计的汽车销售企

业给予一次性补贴 30 万元（债权凭证、消费券或现金方式），总

补贴金额不超过 60 万元。 

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 

配合单位：旗财政局、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6.培育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消费。支持街道社区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补齐基本保障类业态，发展品质提升类业态。对完成

建设通过验收、绩效评价后的街道社区或运营企业，给予一次性



补贴 10万元（债权凭证、消费券或现金方式），总补贴金额不超

过 20 万元。 

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 

配合单位：旗财政局、相关街道及部门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落实工作举措。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

主动担当落实好促消费稳经济具体举措，提高消费券循环使用效

率，推动促销费活动稳中有进。 

（二）加强配套资金保障。旗财政要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

促进商贸流通消费、商圈建设补贴支出以及聘请委托第三方专业

团队审核监管资金发放等事宜，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 

（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政策解读

宣传工作，确保诚信经营商贸流通示范企业“应知尽知”。鼓励

企业增强发展信心，积极参与活动。本方案中政策按从优从高原

则，可以与市本级已有相关政策重复享受，评选若干家销售增长

明显、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较大的诚信经营商贸流通示范企业分

行业给予表彰。 

 

 


